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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级单位形式审查 

1.申请人将亲笔签名确认的《形式审查自查表》交至二级学院。 

2.学校各二级学院科研秘书进行集中形式审查。 

3.反馈《申请书》形式审查意见，申请人根据形式审查意见修改并重新提交。 

 

学院形式审查、报送 

学校组织形式审查。形式审查不通过的，学校将退回给申请人修改。申请人根据形式

审查意见及时修改并按时提交，再经二级单位审核后提交到学校，审核无误后提交至国家

自然科学基金委，按时报送公函和申报项目清单。 

申请书修改完善 

1.申报人撰写申请书、完成合作协议以及其它附件材料的审核、盖章事宜，二级学院

组织校内外专家进行项目论证指导。 

2.对照《形式审查自查表》进行自查，修改无误后提交（注意提交后是到了二级单位

管理账号，二级单位科研秘书进系统审核提交后才到学校账号）。 

 

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处 

查看指南通知 

申请人登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，认真、仔细阅读最新的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
项目申报指南》和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等。 

系统填报 

申请人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，在线填写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》，按要求

上传附件。如无系统账号，申请人需发送“姓名、手机、电子邮箱”至二级单位科研秘书

以开通。 
 

http://www.nsfc.gov.cn/
https://isisn.nsfc.gov.cn/egrantweb/

